
 

湖南省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条件规定 
（2011 年 11 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57 号公布 2017 年

12 月 2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8 号修改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条件，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

用和保护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全省行政区域内开采矿产资源进行审批登记适用本规

定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登记条件是指申请开采矿产资源应当具备的主体资

格、资金、技术、规模和地质环境保护等相关条件。 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审批登记权

限，负责矿产资源开采准入的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。 

第四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申请人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，个体

申请采矿的应当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。 

第五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矿区范围应当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。 

第六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矿种应当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开

采矿种目录。 

开采矿种目录由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和本省

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、国家产业政策制定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 

第七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大型矿床应当达到勘探程度，中型、

小型矿床应当达到详查程度，零星分散资源及砂石粘土矿可以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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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地质勘查程度。 

第八条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制定开发利用方案，科学合理确定

开采规模，拟采用的生产技术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

的要求，拟建设的矿山工业设施应当在地质环境脆弱区、地质灾害

危险区范围之外。 

第九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生产建设规模为大型、中型的，应当

具有下列技术和生产作业人员： 

（一）地质、采矿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各 1 人以上； 

（二）地质、采矿、测量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各 1 人以

上； 

（三）地质、采矿、测量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各 2 人以

上； 

（四）具有 3 年以上从业经历或者经职业技能培训的从业人员

占矿山生产作业人员总数 30%以上。 

第十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生产建设规模为小型的，应当具有下

列技术和生产作业人员： 

（一）地质、采矿、测量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各 1 人以

上； 

（二）地质、采矿、测量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各 1 人以

上； 

（三）具有 3 年以上从业经历或者经职业技能培训的从业人员

占矿山生产作业人员总数 20%以上。 

开采零星分散资源及砂石粘土矿的，适当放宽技术和生产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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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条件。 

第十一条 开采矿产资源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提

交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

案。 

第十二条 已设矿山企业未达到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条件的，应

当通过整合、技术改造、扩能等方式达到；仍未达到的，不予办理

开采许可延续或者变更登记。 

第十三条 依照规定的登记条件，不予办理设立、延续或者变

更登记的，采矿登记机关应当说明理由。 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矿产资

源开采登记条件管理纳入日常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采矿登记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，

可以依法撤销开采登记： 

（一）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； 

（二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； 

（三）不符合本规定规定的登记条件准予登记的。 

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的，应当依法予

以撤销。 

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撤销登记，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

的，采矿登记机关应当给予赔偿。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撤销登记的，

被许可人基于采矿登记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。 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对有关责任人追究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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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不符合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条件的申请人颁发采矿许可

证的； 

（二）为未达到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条件的已设矿山企业办理开

采许可延续或者变更登记的。 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徇私

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 


